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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复星医药” ）拟新设之控股子公司上海

卓瑞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筹；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卓瑞门诊” ）与关联方上海证大

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大置业” ）签订《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房屋租赁合同

（商品房预租）》（以下简称“《租赁合同》”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关联交易”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且本

次交易的金额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的业务模式导致该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本

公司的独立性。

●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本集团与证大置业未发生关联交易。

十、 交易概述

2017年12月20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星双健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复星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签订《合资合同》，拟共同设立卓瑞门诊。 同日，因经营需要，卓瑞门诊

（筹）与关联方证大置业签订《租赁合同》，卓瑞门诊拟向证大置业承租位于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内、面积

共计2,708.01平方米的房屋，租赁期为36个月。

卓瑞门诊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 ）董事徐晓亮先生于

证大置业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规定，证大置业构成本公司的关

联方。

本次交易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会议

审议。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康岚女士及王灿先生回避表决，

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

见。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十一、 关联方基本情况

证大置业成立于2010年10月，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2幢5楼（实际楼层4楼），法定

代表人为徐晓亮。 证大置业的经营范围包括在黄浦区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8-1地块从事房地产项目的开

发、建设、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产出租，停车场（库）经营管理，健身服务，销售：日用百货、食用农产品、工艺

美术品、家具、家居用品、家用电器、玩具、母婴用品、儿童用品、宠物用品、服装、服饰配件、鞋帽、箱包、皮革制

品、纺织品、钟表、眼镜、金银首饰、珠宝首饰、化妆品、个人护理用品、电脑、手机、通讯设备、电子产品、文体及

健身用品、自行车、办公用品、装饰材料、装潢材料、汽车零配件、五金交电、照相器材、厨房用具、卫生洁具、花

卉苗木、医疗器械，烟草零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酒类商品（不含散装酒），餐饮企业管理，美

容店，足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品牌管理，会务服务，会展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票务代

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出版物经营，食品流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证大置业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00,000万元，其中：浙

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复星高科技控股子公司）出资人民币350,000万元，持有证大置业50%股权。

经上海君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证大置业总资产为人民币1,448,780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682,826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765,954万元；2016年度，证大置业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151,889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0万元。

根据证大置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7年9月30日，证大置业总资产为人民币1,585,546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679,158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906,388万元；2017年1至9月，证大置业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13,547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668万元。

因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董事徐晓亮先生于证大置业任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的规定，证大置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租赁房屋基本信息：

租赁房屋位于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内，包括：（1）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1幢6层（实际楼层为

5层）01、02、03、04、05、06、07单元，（2）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18号（办公楼附楼）6层（实际楼层为5

层）。

2、租赁面积：2,708.01平方米

3、租赁期：36个月（即2018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

4、租金由卓瑞门诊向证大置业支付。

（1）第一年（即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包括装修期6个月）租金总额人民币约418万元；

（2）第二年（即2019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9日）租金总额约为人民币840万元；

（3）第三年（即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租金总额约为人民币890万元。

5、物业管理费由卓瑞门诊向证大置业指定的物业公司支付。

（1）第一阶段（装修期6个月，即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物业管理费总额约为人民币49万元；

（2）第二阶段（共计30个月，即2018年9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物业管理费总额约为人民币325万元。

6、水费、电费、通讯费等公共事业费用将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向证大置业或证大置业指定的物业公司支付。

7、租赁保证金：

卓瑞门诊应于《租赁合同》生效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或交付日前（孰早），向证大置业支付约人民币

255万元的保证金（保证金将根据租赁期内的租金、物业管理费的调整作相应调整）。 当租赁期届满或依据

《租赁合同》相关约定而终止时，证大置业应在卓瑞门诊返还房屋、付清应付款项等条件满足后的30日内无

息退还租赁保证金。

8、续租权：

证大置业同意提供卓瑞门诊三次续租的权利；卓瑞门诊应于每次租赁期届满前提前6个月，向证大置业

发出不可撤销的继续承租该房屋的书面申请， 届时双方应另行就续租事宜分别签署书面文件以约定续租期

及租金等商业条件。

9、生效：

《租赁合同》自各方盖章后生效。

四、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及影响

本次交易系根据卓瑞门诊的实际经营需要确定，并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本集团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 提请复星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 （临时会议）审

议。 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康岚女士和王灿

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六、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 江宪先生、 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就本次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证所《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

施指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交易定

价公允、合理，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4、《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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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

于2017年12月20日召开，全体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参与投资设立上海卓瑞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院投资” ）以人民币2,397万元

的现金出资与关联/连方上海星双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双健” ）、上海复星健康产业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健控” ）共同投资设立上海卓瑞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以下简称“卓瑞门诊”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卓瑞门诊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700万元，其中：复星

医院投资持有卓瑞门诊51%的股权。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修订

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由于本次交易的共同投资方星双健、 复星健控均系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复星国际” ）的控股子公司，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

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及《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 ）的规定，星双健、复星健控构成本公司的

关联/连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连交易。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康岚女士、王灿先生

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经营需要，同意控股子公司卓瑞门诊与上海证大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证

大置业” ）签订《外滩国际金融服务中心房屋租赁合同（商品房预租)》（以下简称“本次租赁” ）。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租赁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修订

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技” ）董事徐晓亮先生于

证大置业任董事，因此，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证大置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

方；由于本公司控股股东复星高科技间接持有证大置业50%的股权，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证大置

业构成本公司的关连方，本次租赁构成关联/连交易。

董事会对本次租赁进行表决时，关联/连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康岚女士、王灿先生

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本次租赁发表了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 ）研发和运营需要，进

一步巩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在单克隆抗体行业的领先地位，同意复宏汉霖新增发行不超

过5,543.4678万股股份募集约19,0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扩股” ），其中：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33,129.5138万元（折合约5,000万美元）认购复宏汉霖

1,458.8073万股新增股份。

同时，同意授权本公司管理层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与本次增资扩股相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

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等。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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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上海卓瑞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卓瑞门诊”

或“新公司” ）的51%股权

●投资金额：人民币2,397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复星医药” ）及控

股子公司/单位（以下简称“本集团” ）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包括：

（1）2017年1月25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实业” ）、关联方复

星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或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产控” ）、PBM� RESP� Holdings,� LLC（以下

简称“PBM” ）、PBM� Capital� Investments� LLC（以下简称“PBM� Capital” ）及Goldcup� 14112� AB（现

已更名为 Breas� Medical� Holdings� AB， 以下简称 “Goldcup” ） 签订 《Equity� Purchase� and�

Contribution� Agreement》，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拟共同设立合资公司（以下简称“SPV” ），由SPV通过股

份转让及认购增发股份的方式出资不超过9,000万美元（其中：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分别承担不超过4,950

万美元和4,050万美元的出资义务）投资Goldcup，并持有经股本扩大后Goldcup共计80%股权。

（2）2017年4月27日，上海复星平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平耀” ）与上海星鑫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鑫投资” ）、Fosun� Golden� Corona� Finance�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Fosun�

Golden” ）签订《合资经营合同》，复星平耀拟现金出资人民币10,000万元与星鑫投资、Fosun� Golden共同

投资设立复星康健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健租赁” ）；康健租赁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

000万元，其中：复星平耀、星鑫投资、Fosun� Golden�分别占康健租赁注册资本的20%、60%和20%。

（3）2017年10月24日，本公司与上海复星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健控” ）共同投资设

立上海复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拓生物” ）；复拓生物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000万元，其中，

本公司及复星健控拟分别现金出资人民币4,590万元及人民币4,410万元、 占复拓生物注册资本的51%及

49%。

（4）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企业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未经审

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交易内容 金额

房屋租赁及物业管理 3,166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48

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 475

本集团存置于复星财务公司（注）的存款的日最高余额 53,469

复星财务公司（注）向本集团提供贷款的日最高余额 10,000

注：复星财务公司即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本集团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包括：

（1）2016年12月22日,复星医药与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邦” ）自然人股东（包括李显林先生、吴以芳先生、吴世斌先生、宗秀松先

生、杨炜先生和李博先生6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本公司拟以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8,000万元受让自然人

股东合计持有的江苏万邦2,114.18万股股份，约占其已发行股份总数的4.80%；该交易完成后，本集团持有江

苏万邦100%股权。

（2）2017年1月25日， 复星实业、 复星产控、PBM、PBM� Capital及Goldcup签订 《Equity� Purchase�

and� Contribution� Agreement》，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拟共同设立SPV，由SPV通过股份转让及认购增发股

份的方式出资不超过9,000万美元（其中：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分别承担不超过4,950万美元和4,050万美元

的出资义务）投资Goldcup，并持有经股本扩大后Goldcup共计80%股权。

（3）2017年4月27日，复星平耀与星鑫投资、Fosun� Golden签订《合资经营合同》，复星平耀拟现金出资

人民币10,000万元与星鑫投资、Fosun� Golden共同投资设立康健租赁； 康健租赁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

000万元，其中：复星平耀、星鑫投资、Fosun� Golden分别占康健租赁注册资本的20%、60%和20%。

（4）2017年10月24日，本公司与复星健控共同投资设立复拓生物；复拓生物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000万

元，其中，本公司及复星健控拟分别现金出资人民币4,590万元及人民币4,410万元、占复拓生物注册资本的

51%及49%。

（5）2017年11月2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 ）

与其控股子公司汉霖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霖生技” ）的10名自然人股东及其他8家法人股东分

别签订《股份收购买卖契约书》。 其中：复宏汉霖拟出资约1,647万美元受让关联方Hermeda� Industrial� Co.

,Limited所持有的汉霖生技918万股股份。

一、 交易概述

2017年12月20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院投资” ）

与关联方上海星双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双健” ）及复星健控签订《合资合同》，拟共同投资设

立卓瑞门诊（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700万元，其中：复星医院投资拟以人民

币2,397万元的现金出资，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51%；星双健拟以人民币1,151.5万元的现金出资，占新公司注

册资本的24.5%；复星健控拟以人民币1,151.5万元的现金出资，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24.5%。

卓瑞门诊设立后将成为营利性医疗机构，通过引进国内外优质医疗资源，提供体检、全科、专科门诊的核

心医疗服务。

新公司设立后，将纳入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

复星医院投资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交易的对价。

由于本次交易的共同投资方星双健、 复星健控均系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复星国际” ）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规定，星双健、复星

健控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会议

审议。 由于本公司执行董事陈启宇先生、非执行董事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康岚女士及王灿先生均于复星

国际及其所控制之企业任职，故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

生、康岚女士及王灿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过去12个月内，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之交易外，本集团与郭广昌先生所控制的企业

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 本集团与不同

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亦未达到本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星双健

星双健成立于2014年7月，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2250号3幢2层A277室，法

定代表人为徐晓亮。 星双健的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

息咨询、房地产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健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

动、心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会务服务，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星双健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00万元，其中：浙江复星商业发展有限公司（系复星国

际全资子公司）出资人民币12,000万元，持有星双健100%股权。

经上海德义致远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星双健总资产为人民币30,005万元，所有者

权益为人民币5,18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4,822万元；2016年度，星双健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774万元，

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656万元（以上为单体口径）。

根据星双健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7年9月30日，星双健总资产为人民币25,231万元，所有者

权益为人民币2,481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2,750万元；2017年1至9月，星双健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元，实

现净利润人民币-2,702万元（以上为单体口径）。

因星双健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复星国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的规定，星双健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2、复星健控

复星健控成立于2014年3月，注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哈雷路866号206室，法定代表人为

陈启宇。 复星健控的经营范围包括健康产业投资管理，健康管理咨询，养老产业投资管理，商务咨询，市场信

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复星健控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

万元，其中：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复星国际全资子公司，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出资人民币10,

000万元，持有复星健控100%股权。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复星健控总资产为人民币21,076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9,940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1,136万元；2016年度，复星健控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万元（以上为单体口径）。

根据复星健控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7年9月30日，复星健控总资产为人民币25,167万元，所

有者权益为人民币9,936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5,231万元；2017年1至9月，复星健控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万元（以上为单体口径）。

因复星健控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复星国际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的规定，复星健控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三、 《合资合同》主要内容

1、新公司基本信息

（1）名称：上海卓瑞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600号外滩金融中心S1幢6楼

2、注册资本及认缴情况

新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700万元，其中：复星医院投资拟以人民币2,397万元的现金出资，占新公

司注册资本的51%；星双健拟以人民币1,151.5万元的现金出资，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24.5%；复星健控拟以人

民币1,151.5万元的现金出资，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24.5%。

3、出资安排

复星医院投资、星双健、复星健控应于2019年12月31日之前缴付各自认缴的全部注册资本，具体出资进

度以各方达成一致的结果确定。

4、治理结构

（1）新公司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复星医院投资委派3名董事、星双健委派1名董事、复星健控委

派1名董事；董事长由复星医院投资从委派的董事中指定，并担任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新公司设监事1名，由新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

（3）新公司的总经理由复星医院投资委派。

5、生效

《合资合同》自各方签署后生效。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交易响应并契合国家分级诊疗政策；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丰富本集团诊所网络布局，提升品牌价

值，进一步推动本集团医疗服务业务的发展及大健康产业的布局。

新公司设立后，将纳入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经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后，提请复星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

本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陈启宇先生、郭广昌先生、汪群斌先生、康岚女士和王灿先生

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6名董事（包括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2016年12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本集团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

外）及其进展如下：

1、2017年1月25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实业、关联方复星产控、PBM、PBM� Capital及Goldcup签订

《Equity� Purchase� and� Contribution� Agreement》，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拟共同设立SPV，由SPV通过股

份转让及认购增发股份的方式出资不超过9,000万美元（其中：复星实业和复星产控分别承担不超过4,950

万美元和4,050万美元的出资义务）投资Goldcup，并持有经股本扩大后Goldcup共计80%股权。 该交易已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Golducup股份交割已于2017年3月完成。

2、2017年4月27日，复星平耀与星鑫投资、Fosun� Golden签订《合资经营合同》，复星平耀拟现金出资人

民币10,000万元与星鑫投资、Fosun� Golden共同投资设立康健租赁；康健租赁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

万元，其中：复星平耀、星鑫投资、Fosun� Golden�分别占康健租赁注册资本的20%、60%和20%。 该交易已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康健租赁已于2017年7月 完成工商登记。

3、2017年10月24日，本公司与复星健控共同投资设立复拓生物；复拓生物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000万元，

其中，本公司及复星健控拟分别现金出资人民币4,590万元及人民币4,410万元、占复拓生物注册资本的51%

及49%。 复拓生物已于2017年10月完成工商登记。

七、独立非执行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曹惠民先生、江宪先生、黄天祐先生和韦少琨先生就本次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证所《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一般商业条款，交易定价

公允、合理，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

3、独立非执行董事意见；

4、《合资合同》。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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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雅各臣药业（香港）有限公司

签订《

Licensing Framework Agreement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具体实施尚需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有关合作安排须以双方签

订最终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定为准。

●本次合作属于双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且截至本公告日，双方尚未开展具体合作事宜，预计本次合作对

本集团2017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本集团长期收益的影响尚无法预测。

●鉴于具体合作事宜尚未确定或开展，本次合作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交易概述

2017年12月20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 ）与雅各臣药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各臣药业” ）

签订《Licensing� Framework� Agreement》（以下简称“本协议” 或“框架协议” ），就复宏汉霖HLX02（即

注射用重组抗HER2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下同）的独家许可达成合作意向（以下简称“本次合作” ）。

（二）雅各臣药业的基本信息

雅各臣药业成立于1996年，注册地为中国香港，系雅各臣科研制药有限公司（系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2633；以下简称“雅各臣科研制药” ）控股子公司；雅各臣科研制药及其子公司

（以下简称“雅各臣集团” ）主要从事非专利药及品牌成药的开发、生产、营销及销售。

根据雅各臣科研制药已公布的2017年年报（按香港审计准则编制），截至2017年3月31日，雅各臣集团的

总资产为297,007万港元，股东权益为177,232万港元，负债总额为119,775万港元；2017财政年度（即2016年

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雅各臣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25,596万港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933

万港元。

（三）签订框架协议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协议系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文件，本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独家许可：

复宏汉霖独家许可雅各臣药业于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就HLX02开展研发、使用、销售、要约销售、进出口

及其他商业化行为。 若复宏汉霖与雅各臣药业签订具体合作协议，雅各臣药业有权在具体合同协议生效的10

年内作为HLX02于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的独家分销商。

2、具体合作协议：

若HLX02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或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等任一相

关部门的生产、销售许可，复宏汉霖与雅各臣药业应于获上述许可的2个月内签订具体合作协议。

3、保证金：

（1）本协议生效后的30日内，雅各臣药业应向复宏汉霖支付保证金100万美元；

（2）具体合作协议生效后的30日内，雅各臣药业应向复宏汉霖支付保证金50万美元；

（3）HLX02获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药品监管许可的30日内， 雅各臣药业应向复宏汉霖支付保证

金100万美元。

4、优先谈判权：

本协议生效后的2年内，雅各臣药业有权与复宏汉霖另行签订具体合作协议，将关于HLX02的独家许可

权利延伸至部分东盟国家。

5、本协议适用香港法律；如有争议，有权向具有管辖权的香港法院提起诉讼。

6、本协议系双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相关具体合作事项以双方签署具体合作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的约定

为准。

7、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合作的具体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 有关合作事项须以双方签订最终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

定事项为准。 截至本公告日，双方尚未开展具体合作事宜，且本次合作属于双方合作的意向性约定，因此，本

次合作对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2017年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本集

团长期收益的影响尚无法预测。

2、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

如本次合作签订及履行最终协议，将有利于整合双方优势资源，借助雅各臣集团在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

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销售网络，进一步强化本集团生物药的商业化布局，增强本集团抗肿瘤治疗领域的市场

竞争力。

四、重大风险提示

1、鉴于具体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有关合作安排须以双方签订最终协议并以该等协议约定事

项为准；本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截至本公告日，双方的具体合作尚未实际开展、未就具体事项进行有关的可行性论证、尚无需取得相

关的行业准入资质或证明，后续将根据具体合作进展配备相应人员。

3、截至本公告日，由于本次合作的具体安排尚待双方进一步商议确定，因此本次合作所涉及的交易金额

亦尚未确定。

本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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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 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宏汉霖” ）拟通过新增发行5,543.4678万股股份募集约19,000万美元

或等值人民币（以下简称“本次增资扩股” ）；其中：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出资人民币33,129.5138万元（折合约5,000万美元）认购复宏汉霖1,458.8073万

股新增股份（以下简称“本次认购” ）。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复星汉霖仍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增资扩股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扩股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 本次增资扩股概述

2017年12月20日，复宏汉霖及其现有股东与参与本次增资扩股的投资方分别签订《增资协议》，复宏汉

霖拟通过新增发行5,543.4678万股股份募集约19,0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其中：复星医药产业拟出资人民

币33,129.5138万元（折合约5,000万美元）认购复宏汉霖1,458.8073万股新增股份，约占本次增资扩股完成

后复宏汉霖股份总数的约3.25%；包括重庆高特佳睿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

高特佳” ）、深圳高特佳睿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高特佳” ）、嘉兴申贸捌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嘉兴申贸捌号” ）、Joyful� Ascent� Limited （以下简称“Joyful�

Ascent” ）、Green� Tomato� Asia� Limited（以下简称“Green� Tomato” ）、共青城英硕汉霖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英硕” ）及深圳市银迅投资咨询企业（普通合伙）（以下简称“银迅投

资” ）在内的7家外部投资者（以下简称“外部投资者” ）拟合计出资约14,0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认购复宏

汉霖新增发行的4,084.6605万股股份，合计约占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复宏汉霖股份总数的约9.09%。

作为国内领先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先行者，复宏汉霖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抗体药物研发、开发、生产体系。 本

次增资扩股参考复宏汉霖在研产品研发进展（截至本公告日，复宏汉霖共有9个产品、14项适应症申报临床试

验，其中：已有3个产品进入临床III期（包括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注册审评受理的利妥昔单抗

注射液（生物类似药，即重组人鼠嵌合抗CD20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增资扩股前复宏

汉霖的企业价值为13.5亿美元、 本次增资扩股价格为人民币22.71元/股。 本次增资扩股所募资金将用于复宏

汉霖研发和日常运营。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 预计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及上海复星新药研究有限公司将合计持有

复宏汉霖全部已发行股份总数的约62.44%、复宏汉霖仍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复星医药产业将以自筹资金支付本次认购的对价。

本次增资扩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增资扩股（包括本次认购）已经复星医药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

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五、 本次增资扩股各方基本情况

1、复星医药产业

复星医药产业注册地为中国上海，成立于2001年11月，法定代表人为吴以芳先生；复星医药产业的经营

范围为实业投资，医药行业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日，复星医药产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5,330.8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人民

币225,330.80万元，占100%的股权。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773,751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11,37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462,378万元；2016年度，复星医药产业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342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29,225万元（以上为单体口径）。

根据复星医药产业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7年9月30日，复星医药产业的总资产为人民币947,

586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71,98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575,604万元；2017年1至9月，复星医药产业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394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8,827万元（以上为单体口径）。

2、重庆高特佳

重庆高特佳注册地为中国重庆，成立于2016年11月，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重庆高特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管理模式为委托管理并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重庆高特佳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

（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医药、医疗服务、医疗器械等及相关领域。截至本公告

日，重庆高特佳的出资份额共计人民币10,000万元，其中：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重庆高特佳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别认缴出资份额人民币9,200万元及人民币800万元。

根据重庆高特佳管理层报表（未经审计），截至2017年9月30日，重庆高特佳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30,857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130,85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万元；2017年1至9月，重庆高特佳实现营业收入

人民币0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0万元。

3、深圳高科佳

深圳高科佳注册地为中国深圳，成立于2017年6月，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市高特佳弘瑞投资有限公司，

管理模式为委托管理，其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尚在办理中；深圳高科佳经营范围包括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医药及相关

领域。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高科佳的出资份额共计人民币200万元，其中：深圳市融科投资有限公司及深圳市

高特佳弘瑞投资有限公司分别认缴出资份额人民币100万元及人民币100万元。

深圳高科佳于2017年6月登记设立，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4、嘉兴申贸捌号

嘉兴申贸捌号注册地为中国嘉兴，成立于2016年9月，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会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管理模式为委托管理，其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尚在办理中；嘉兴申贸捌号经营范围包括股权

投资、投资管理，主要投资领域包括医疗健康、消费升级、物流供应链、智能制造、环保新能源等产业。截至本公

告日，嘉兴申贸捌号的出资份额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上海会元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会元投资

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分别认缴出资份额人民币999.90万元及人民币0.10万元。

嘉兴申贸捌号为专项项目投资公司且未实际运营，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5、Joyful� Ascent

Joyful� Ascent注册地为中国香港，成立于2017年9月，董事为严振亮先生及LOTTO� LINK� LIMITED；

Joyful� Ascent主要从事股权投资等。截至本公告日，Joyful� Ascent的注册资本为9,999港币，为雅各臣科研

制药有限公司（于开曼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号：2633））的全资

子公司。

Joyful� Ascent于2017年9月登记设立，无截至2017年9月30日财务数据。

6、Green� Tomato

Green� Tomato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 (BVI)， 成立于2015年6月， 董事为AU� Chun� Kwok� Alan；

Green� Tomato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截至本公告日，Green� Tomato合计发行10,000股普通股， 其中：AU�

Chun� Kwok� Alan及YEUNG� Kin� Yeung� Jason分别持有其5,500及4,500股普通股。

Green� Tomato为专项项目投资公司且未实际运营，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7、共青城英硕

共青城英硕注册地为中国九江，成立于2017年11月，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英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管理模式为委托管理，其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尚在办理中；共青城英硕经营范围包括投资管理，

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主要投资领域包括社会视频专网运

营、通讯、医药、汽车装备等。 截至本公告日，共青城英硕的出资份额共计人民币10,141.6882万元，其中：上海

英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冯融、何志坚、邱跃云、深圳铼兴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谢茗、赵乾明、朱凯、

毛世行、王旭鲜、茅志坚、珠海景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认缴出资份额人民币12万元、255.1020万

元、2,857.1429万元、2,040.8163万元、1,530.6122万元、510.2041、153.0612万元、537.8514万元、204.0816万

元、306.1244万元及1,224.4898万元。

共青城英硕于2017年11月登记设立，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8、银迅投资

银迅投资注册地为中国深圳，成立于2017年9月，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颜继棠先生；银迅投资经营范围包括

投资咨询（不含信托、证券、期货、保险及其他金融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 截至本公告日，银迅投资的出资份额共计人民币100万元，其中：盘李琦女士、颜继棠先生、

颜继发先生作为普通合伙人分别认缴出资份额人民币90万元、人民币5万元、人民币5万元。

银迅投资于2017年9月登记设立，尚未制备财务报表。

六、 复宏汉霖的基本情况

复宏汉霖注册地为中国上海，成立于2010年2月，法定代表人为傅洁民先生；复宏汉霖的经营范围包括单

克隆抗体药物的研发（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自有技术转让，并提供相关技术

服务和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复宏汉霖主要致力于应用前

沿技术进行单克隆抗体生物类似药、生物改良药以及创新型单抗的研发及产业化，正在开发的产品主要覆盖

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截至本公告日，复宏汉霖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9,387.7988万元，已发行股份总

数为39,387.7988万股。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复宏汉霖的总资产为人民币83,65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50,405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3,248万元；2016年度，复宏汉霖实现营业收入人

民币3,245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8,857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根据复宏汉霖管理层报表，截至2017年9月30日，复宏汉霖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11,871万元，所有者权益

为人民币35,892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75,979万元；2017年1至9月，复宏汉霖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195

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4,526万元（以上为合并口径）。

本次增资扩股前后，复宏汉霖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增资扩股前 本次增资扩股后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万

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复星新药研究有限公司 26,597.1569 67.53% 26,597.1569 59.20%

2 Henlius�Biopharmaceuticals,Inc. 5,739.6360 14.57% 5,739.6360 12.77%

3 HenLink.Inc. 484.1344 1.23% 484.1344 1.08%

4 SCOTT�SHI-KAU�LIU 241.0695 0.61% 241.0695 0.54%

5 WEI-DONG�JIANG 68.6455 0.17% 68.6455 0.15%

6 上海果友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1.4295 0.82% 321.4295 0.72%

7 上海果宏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1.4295 0.82% 321.4295 0.72%

8 上海果智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9006 0.03% 10.9006 0.02%

9 上海清科片仔癀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07.1450 1.54% 607.1450 1.35%

10 华盖医疗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642.8590 1.63% 642.8590 1.43%

11 华盖医疗健康创业投资成都合伙企（有限合伙） 107.1455 0.27% 107.1455 0.24%

12 上海方正韩投股权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71.4310 1.45% 571.4310 1.27%

13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生物创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374.2865 0.95% 374.2865 0.83%

14 宁波保税区益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7.1445 0.50% 197.1445 0.44%

15 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357.1435 0.91% 357.1435 0.79%

16 上海果运生物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75.0000 5.78% 2,275.0000 5.06%

17 无锡市善宜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4.5752 0.01% 4.5752 0.01%

18 无锡市通善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466.6667 1.19% 466.6667 1.04%

19 嘉兴申贸捌号 - - 583.5229 1.30%

20 复星医药产业 - - 1,458.8073 3.25%

21 深圳高特佳 - - 1,090.0669 2.43%

22 重庆高特佳 - - 660.5019 1.47%

23 Joyful�Ascent - - 437.6422 0.97%

24 Green�Tomato - - 437.6422 0.97%

25 共青城英硕 - - 437.6422 0.97%

26 银迅投资 - - 437.6422 0.97%

合计 39,387.7988 100.00% 44,931.2666 100.00%

七、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参与本次增资扩股的投资方及其认购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增资方 认购新发行股份数量（万股） 增资款

1 嘉兴申贸捌号 583.5229 13,251.8051

2 复星医药产业 1,458.�8073 33,129.5138

3 深圳高特佳 1,090.�0669 24,755.4193

4 重庆高特佳 660.5019 14,999.9981

5 Joyful�Ascent 437.6422 9,938.8544等值美元

6 Green�Tomato 437.6422 9,938.8544等值美元

7 共青城英硕 437.6422 9,938.8544

8 银迅投资 437.6422 9,938.8544

合计 5,543.4678 125,892.1537

2、主要先决条件：

（1）与本次增资扩股相关的文件均已签署并生效；

（2）复宏汉霖董事会、股东大会已批准本次增资扩股；

（3）本次增资扩股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手续，且已取得相应的《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企业备案证明》。

3、增资款的缴付：

（1）重庆高特佳应于《增资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达成或经豁免后的15个工作日内付清；

（2）深圳高特佳应于重庆高特佳付款期限届满后的90日内付清；

（3）嘉兴申贸捌号应于《增资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达成或经豁免后的15个工作日付清第一期增资款

人民币5,300.722932� 万元，在第一期付款期限届满后的90日内，嘉兴申贸捌号应当付清第二期增资款人民

币7,951.082127�万元；

（4）复星医药产业及除前述投资者以外的其余外部投资者应于《增资协议》签署及满足《增资协议》约

定的先决条件达成或经豁免后的10个工作日内全部付清；如果增资款以美元支付，应当以《增资协议》签署

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和美元汇率中间价折算的等额美元支付。

4、交割：增资款付清之日为交割日。

5、适用法律：

《增资协议》及为完成本次增资扩股而准备的所有其他文件均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和支配，并按中国法律

解释。

6、争议解决：

凡因《增资协议》项下的义务的履行或者不履行所引起的所有争议、争端和分歧，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

或主张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按照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

7、《增资协议》由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后生效。

8、因本次增资扩股而产生的各项税收负担及费用由各方各自依法承担。

八、 本次增资扩股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复宏汉霖目前主要致力于应用前沿技术进行单克隆抗体生物类似药、 生物改良药以及创新型单抗的研

发及产业化，其正在开发的产品主要覆盖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领域。 本次增资扩股所募资金将用于复宏

汉霖研发和日常运营。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预计本集团对复宏汉霖的持股比例将由约67.53%调整为约62.44%、复宏汉霖仍为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九、 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2、《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2743 股票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17-077号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17年12月20日，公司与阜阳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约定由公司承接阜阳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项目签订合同金额约为8.835

亿元。

2、本项目签订合同金额约8.835亿元，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37.10%。 若

该项目进展顺利，将对公司2018年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3、本合同金额较大、履约期较长，合同可能存在不能正常履行或无法按时、足额收

款的风险。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市场、价格等

方面可能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1月22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重大合同中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2号）。

2017年12月20日，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阜阳市重点工程建设

管理局内与阜阳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公司承接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本项目” ）。 具体内容如下：

一、合同的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

发包人：阜阳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

承包人：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1、工程名称：阜阳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项目。

2、工程地点：安徽省阜阳市职教园清河西路学苑路双清路河西路之间。

3、工程项目立项批准文号：发改社会【2016】367、436号。

4、资金来源：财政资金及校方自筹 。

5、工程承包范围：本项目为实行深化设计、施工一体化模式，为整体交钥匙工程，设

计及施工时必须考虑完成整体（含地下室、地库、人防地库、室外工程等）的全部使用功

能，做到项目整体移交，无缺项、漏项，否则缺、漏的分项工程需中标人自行补充设计补

充施工，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后期不再调整。

6、合同价款

1）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 捌亿捌仟叁佰伍拾叁万零贰佰柒拾捌元贰角整 (￥：883,530,

278.20元)；

其中：

暂列金额：人民币（大写） 壹亿贰仟万元整 (￥：120,000,000.00�元)。

2）合同价格形式：单价合同。

7、项目工期：

工期总日历天数：280日历天（含深化设计周期45日历天）。

工期总日历天数与计划开竣工日期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8、工程进度款支付

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承包人向工程师提交已完工程量报告的时间：每月25日提交

当月已完工程量报告；工程师和跟踪审计单位在7日内审核完毕，审核合格后的工程量

作为支付工程进度款的依据。承包人未按照要求提交工程量报告，工程师和跟踪审计单

位有权不予审核，发包人无需支付当期工程进度款。 具体付款比例及付款期限如下：

按月支付经监理、审计审核后并经发包人最终审核的完成合格产值的70%（每月产

值累计满一亿后支付，不满一亿时累积至下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付至已审定工程款

的80%，审计报告出具并备案完成后付至审计价款的97%；余款3%作为质保金，两年保

修期满且质量回访合格后一次付清（无息）。 PC构件、钢结构构件费用：以现场安装并

验收合格的构件工程量为准，参照施工费用支付方式同比例支付。

9、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

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2） 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 确保工程质量和安

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

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10、违约责任

1）发包人违约

因发包人原因产生的违约责任，双方协商解决 。

承包人按合同约定暂停施工满 28（执行通用条款）天后发包人仍不纠正其违约行

为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2）承包人违约

承包人违约的其他情形：专用条款有约定的，执行专用条款，专用条款没有约定的，

执行通用条款。

因承包人原因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的， 承包人应无条件修复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

标准；无法维修的，双方协商处理。 发生该条违约时，发包人有权停止支付所有工程款

项，不退还履约担保金和低价风险担保金。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阜阳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主要负责阜阳市政府投资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公益

性社会事业项目和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程项目建设过程的组织、实施、协调工作；承办

阜阳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阜阳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2017年，阜阳市重点工程建设

管理局与公司未签署类似协议。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签订合同金额约8.835亿元，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37.10%。 若该

项目进展顺利，将对公司2018年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公司与阜阳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局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项目合同的签订不会影

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本合同金额较大、履约期较长，合同可能存在不能正常履行或无法按时、足额收

款的风险。

2、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法规政策、履约能力、技术、产能、市场、价格等方面

可能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备查文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81� � � � � � � � �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2017-177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于

2017年累计收到25笔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合计人民币11,745,239.16

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80%。截止本公告日，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获得补助的原因或

项目

发放主体

补助

形式

补助依据

（政府政策批文）

补助金额

补助到

账时间

1

2017年第一季度大

学生实习基地补贴

深圳市福田区

国库支付中心

现金 福府办〔2012〕32号 37,500.00

2017年4月28

日

2

科研-电子处深科技

创新2017153号

深圳市财政委

员会

现金

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2017

年基础研究（学科布局）、技

术攻关、重点实验室、工程中

心、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科

技应用示范项目

1,500,000.00

2017年6月30

日

3

2017年第二季度大

学生实习基地补贴

深圳市福田区

国库支付中心

现金 福府办〔2012〕32号 58,650.00

2017年8月11

日

4 2017年稳岗补贴

深圳市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局

现金 深人社规[2016]1号 4,278.25

2017年10月13

日

5 2017年稳岗补贴

深圳市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局

现金 深人社规[2016]1号 2,862.32

2017年10月13

日

6 2017年稳岗补贴

深圳市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局

现金 深人社规[2016]1号 2,534.48

2017年10月13

日

7 2017年稳岗补贴

深圳市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局

现金 深人社规[2016]1号 4,405.89

2017年10月16

日

8 2017年稳岗补贴

深圳市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局

现金 深人社规[2016]1号 114,564.10

2017年10月13

日

9 2017年稳岗补贴

深圳市社会保

险基金管理局

现金 深人社规[2016]1号 162,944.76

2017年10月16

日

10

2017年第三季度福

田区大学生实习基

地补贴

深圳市福田区

国库支付中心

现金 福府办〔2012〕32号 7,400.00

2017年11月3

日

11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

业技术研究院创新

团队项目落户专项

资金场地租金补贴

佛山市顺德区

北滘镇财政局

现金 先进热管理材料项目合同书 167,651.46

2017年11月9

日

12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

业技术研究院创新

团队项目落户专项

资金场地租金补贴

佛山市顺德区

北滘镇财政局

现金

室内空气催化净化材料产业

化研究项目合同书

413,947.74

2017年11月9

日

13

佛山中国科学院产

业技术研究院创新

团队项目落户专项

资金场地租金补贴

佛山市顺德区

北滘镇财政局

现金

电化学传感器件及电化学分

析仪器项目合同书

163,700.16

2017年11月9

日

14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

设计师奖励

深圳市福田区

国库支付中心

现金

深圳市福田区支持建筑装饰

行业发展若干政策

1,000,000.00

2017年11月23

日

15

文化产业-企业资质

认定支持

深圳市福田区

国库支付中心

现金

深圳市福田区支持文化产业

发展若干政策

200,000.00

2017年11月24

日

16

1441855中德管委

会支扶持款

佛山市顺德区

财政国库支付

中心

现金 先进热管理材料项目合同书 800,000.00

2017年11月30

日

17

1441853中德管委

会支扶持款

佛山市顺德区

财政国库支付

中心

现金

室内空气催化净化材料产业

化研究项目合同书

600,000.00

2017年11月30

日

合计 11,745,239.16 —

18

1441854中德管委

会支扶持款

佛山市顺德区

财政国库支付

中心

现金

电化学传感器件及电化学分

析仪器项目合同书

600,000.00

2017年11月30

日

19 扶持经费

佛山中德工业

服务区管理委

员会

现金 先进热管理材料项目合同书 1,300,000.00

2017年12月1

日

20 扶持经费

佛山中德工业

服务区管理委

员会

现金

电化学传感器件及电化学分

析仪器项目合同书

2,000,000.00

2017年12月1

日

21 扶持经费

佛山中德工业

服务区管理委

员会

现金

室内空气催化净化材料产业

化研究项目合同书

1,200,000.00

2017年12月1

日

22

2017年第四季度大

学生实习基地补贴

深圳市福田区

国库支付中心

现金 福府办〔2012〕32号 4,800.00

2017年12月19

日

23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

经济贡献支持

深圳市福田区

国库支付中心

现金

深圳市福田区支持建筑装饰

行业发展若干政策

800,000.00

2017年12月19

日

24

建筑装饰设计行业-

创意设计作品获奖

支持

深圳市福田区

国库支付中心

现金

深圳市福田区支持建筑装饰

行业发展若干政策

400,000.00

2017年12月19

日

25

科技创新-国高企业

认定支持

深圳市福田区

国库支付中心

现金

深圳市福田区支持科技创新

发展若干政策

200,000.00

2017年12月20

日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述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均为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补助属于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所披露列示补助预计将增加本年度利润，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所披露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